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先建后补”管理办法》的通知
威农字〔2023〕5号

各区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财政金

融局，南海新区农业海洋局、财政与审计局：

现将《威海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先建后补”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威海市财政局

2023年 2月 9日



威海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先建后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投入,

规范高标准农田“先建后补”管理（以下简称“先建后补”），

根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转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等政策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先建后补”是指项目申报主体按照批复的实施方

案，用自筹资金先行建设高标准农田，竣工验收合格后，对所建

工程按比例给予财政资金补助的行为。

第三条 “先建后补”建设的设施具有公益性,建设单位拥有

优先使用权，承担管护责任。

第二章 实施主体及条件

第四条 “先建后补”实施主体包括种粮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上述生产经营主体

应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或有关部门认定，经营状况良

好，具备必要的项目建设、资金筹措、经营管理能力。

第五条 实施项目的耕地原则上为申报主体自有耕地或流转

耕地，或稳定的订单农业生产基地。



第六条 拟建设项目区耕地应相对集中连片，面积不低于500

亩，符合城乡空间规划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要求，且征得

耕地所在村集体和农户同意。

第三章 建设程序

第七条 “先建后补”项目按照“简化程序、自愿申报、择

优立项、自主施工、竣工验收、信息公开”的程序进行建设。

第八条 自愿申报。申报主体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立项

申请，经核查确认符合立项条件后经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

项目实施方案，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初审。

第九条 择优立项。项目实施方案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初审

并商财政部门同意后,报市农业农村局评审批复。

第十条 自主施工。申报主体按照批复的建设方案，自主选

择施工企业，签署合同并按财务规范建立资金支出台账，保留建

设全过程相关影像或图片资料。

第十一条 竣工验收。“先建后补”项目应当年批复、当年

竣工。申报主体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按期完成项目建设。项目

竣工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委托信用等级 A级及以上资质的工

程造价咨询机构出具工程结算审查报告，提出验收意见。

第十二条 信息公开。项目申报主体须设立项目公示牌，公

示立项年度、实施面积、建设内容、资金投入、管护责任等项目

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 资金补助

第十三条 “先建后补”资金实行计划管理，在项目开工前

县级应明确财政补助资金的控制额度以及具体用途，资金从各级

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中统筹安排。

第十四条 “先建后补”项目补助资金原则上用于土地平整、

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农田输配电等实物化工程费用支出。

第十五条 补助以项目工程结算审查报告为依据，按照涉农

企业不超过 50%，合作社、家庭农场不超过 80%，村集体和种

粮大户不超过 100%的标准予以财政补助，亩均财政资金补助标

准不高于当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亩均财政投资标准。项目发生

的工程结算审查和竣工验收费用，可由区市从各级补助资金中统

筹列支。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县级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约束机制，

强化“先建后补”项目的指导和督查，并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

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七条 “先建后补”项目实行责任追究制。对弄虚作假、

以旧顶新等方式套取、骗取财政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按有关规

定追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

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报市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备

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021 年 7 月

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联合印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先建

后补”管理办法》（威农字〔2021〕73号）同时废止。


